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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及张五常教授把酒砍山，闲聊中，听张五常教授讲了这样

一个故事。故事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张五常先生随母亲逃难至广西某地，乘船

溯江而上，在船上他头一次看到了纤夫拉船的景象。一二十个纤夫深埋着腰，肩

头扛着绳子奋力地向前拉，而在纤夫们的后面有一个拿着大鞭子的人，密切地观

察着每一个纤夫拉船的动作，发现哪个纤夫有偷懒的嫌疑，就一鞭子抽过去。并

且，据说这个挥鞭子的人竟然还是这些纤夫们花钱雇的。于是，一个令人不解的

问题就来了：这些人为什么要雇一个人来用鞭子抽打自己呢？张五常教授后来把

这个例子和问题介绍给了他在加州大学的同事们，由此引致了“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理论”的诞生。 

 

什么是“团队生产理论”呢？“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产品，根据

其生产者的性质，都可以被划分为这样两类：个人产品和团队产品。所谓“个人

产品”，是指可以由一个单个的自然人来“独立生产”的产品。所谓“团队产品”，

则是指不能由一个单个的自然人来独立生产，而只能由两个和两个以上自然人组

成的行政性协作团队来生产的产品。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绝大

多数的产品都已经成为了团队产品，而绝大多数的企业就是这种生产团队。 

 

“团队生产”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虽然从理论上说，产品是由团队的

各个成员的投入结合而成的，但它却不能够从任何角度被分解为每一投入要素的

分贡献，从而每一成员对团队生产的投入或贡献不能通过观察其个人独立成果的

形式得到准确的计量。例如，我们不能说菜牛身体的哪个部分是由牧场的哪个员

工创造的，我们也不能从船的移动上看出每个纤夫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是多少。可

是，如果每个团队成员对于团队生产的贡献不能得到准确的计量，并将其与团队

给予他的报酬挂钩，那么出于人的机会主义本性，至少一部分团队成员就可以通

过减少自己的投入（“偷懒”）而从中得利。因此，团队又必须对每个成员的投入

进行计量。既然通过观察“个人投入的独立成果”的方式来计量每个成员的贡献是

不可能的，那么团队就只能通过直接观察每个人的“投入过程”的办法来对他的贡

献加以计量。例如，通过观察你拉船的姿势来判断你是不是真的用了力。为此，

团队就必须推出一个成员来作为全体团队成员的代理人，给他以一定的权力，让

他专门来观察每一个其他成员的投入过程，以判断后者是否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自

己的责任，并根据每个人履行责任的情况来决定企业应给予他的报酬的数量，以

及决定团队是否还应当继续保持与他的合约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来对每一

个团队成员的工作进行“监督”。这样，团队中就产生出了一个地位特殊的人，他

有权决定团队每个成员的收入甚至饭碗。 



 

可是，即使采取了这种办法，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这问题就是：谁来监督监督

者？所有团队成员的投入动力都要来源于监督者的监督，因此，如果监督者本人

偷懒，那么它对整个团队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之大，将是任何一个其他团队成员

的偷懒行为都不能比拟的。再安排一个人来监督监督者吗？那么这个更高一级的

监督者又由谁来监督呢？可见，用这种为监督者设置监督者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无论这种监督链条有多长，只要它的源头上没有电压，整个链条就不会有电

流。 

 

然而，聪明的人类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把监督

者的收入排到团队收入分配顺序的最后面。也就是说，把监督者的收入设置为一

种“剩余收入”。更具体些说就是，团队的收入必须首先用来支付所有其他成员的

约定报酬，支付完毕后，剩余的部分便是监督者的收入。剩余部分多，监督者的

收入就多；剩余部分少，监督者的收入就少。这样一来，无论是谁偷懒，首先受

到损害的都是监督者的收入。那么监督者当然就不干啦，于是他就会自发地对每

一个团队成员全力实施监督，以保证自己的收入不受损失。而这样一来，整个团

队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每一个团队成员的收入也都会随之而提高。 

 

此外，一个生产团队除了要有统一的监督外，还要有统一的决策和指挥（不能谁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决策者和指挥者的工作积极性也同样会极大地影响团队每

一个成员的工作积极性。那么怎样才能使决策者和指挥者拥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呢？办法也是一样：把决策和指挥权交给拿剩余收入的人。这样一来，生产团队

的所有影响全局的最高权力（决策权、指挥权、监督权）就都集中到了一个人的

手里。这个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 

 

那么，这个拿剩余收入并掌握团队最高权力的人，是不是由谁来担任都可以呢？

非也！经济学研究的结论是：企业的最高权力只有交给在企业中投入“赌注”最多

人，权力的行使才可能是谨慎的和有效率的。那么，谁在企业中投入“赌注”最多

呢？不用说，当然是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让劳动者来掌握企

业生产的决策权，他们则会倾向于把资本作为一种廉价赌注而用于一切即使是胜

率很低的赌博，从而使生产缺乏效率。 

 

例如，我们假设资本在企业中的固定预付投入为 80K，劳动在企业中的固定预

付投入为零。企业的总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分配的比例为 1:1。

再假设存在一项可供企业选择的生产活动，该项生产活动的变动投入为

10K+10L；如果该生产活动成功，企业的收益为 100；如果失败的话，企业的

收益为零，并且企业的所有固定投入和变动投入将全部损失；再假设该生产活动

成功的概率为 50%。这样，从整个企业的效率的角度看，该项生产活动的收益



是 100× 50%=50，而成本是 10K+10L+80K× 50%=60，该项生产活动显

然是无效率的。 

从资本所有者的角度看，该项生产活动的收益是 100× 50%÷ 2=25，而成本是

10K+80K× 50%=50，该项生产活动也是无效率的。 

但从劳动者的角度看，该项生产活动的收益为100× 50%÷ 2=25，成本为10L，

该项生产活动则是有效率的。因此，企业的决策如果由劳动来作出，那么它就会

选择这一无效率的生产活动。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由劳动者控制的企业（如欧文式的劳动合作企业）逐渐被市

场所淘汰，而由资本所有者控制的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占统治

地位的企业形式。 

 

在假公有制条件下，由于国有企业财产的真正所有者“全民”实际上没有能力控制

自己的财产代理人，所以，企业财产对于它的任何一个实际控制者来说，都是一

种世界上再不能廉价的“廉价赌注”。国有企业资本的损失，百分之百地等于“全

民”的损失，但它给控制者本人所带来的损失则等于“损失÷ 12 亿”，近乎为零。

也就是说，如果葬送 12 亿元的国有资本能够给他本人带来 1.1 元的个人收入，

那么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有效率的“赌博”。所以，这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腐败猖獗，成为吞噬全体人民血汗的无底洞，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总的结论：有团队生产，就必须有统一的决策、指挥和监督。而这个决策、指挥

和监督者又必须由在生产中投入了大赌注的人来担任，生产才可能是有效率的。

因此，资本家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

得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源能够获得最有效的使用，使得社会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潜

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而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任何人都是有好处的。总之，有

了资本家，我们可能会遭受他的“鞭打”；但是如果没有资本家，我们又将会过一

种比遭受鞭打更痛苦的贫困生活。 

 

当然，我们上面这个结论的立论前提是，人类社会在制度方面只有两种选择：资

本主义或假社会主义。在这个选择集内，资本主义优越于假社会主义，资本家优

越于贪官污吏，是无庸置疑的。但事实上，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那就

是俺所推崇的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假如人类社会能够走上民主社会主

义的道路，那么我们上面的结论就不一定成立了。但是，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

理还远没有被人民大众所普遍认识，还难以进入人民大众的选择集，所以，俺所

能作的也只能是在他们现有的视线范围内，告诉他们什么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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